
附件 2

《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A 级资信综合分评审指标》说明

一、申报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参评机构在线打印《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资信评级申

请表》盖章扫描后于截止日期前上传。

（二）请省级协会打印《机构情况调查表》盖章扫描后按时

上传。

二、评审指标详细说明

（一）机构入会时间：指机构在中估协注册时间或入会时间。

（二）土地估价师人数：公司形式机构，以土地估价师名义

备案并接受行业自律管理的执业土地估价师人数为准，自 8 人起

计分，分满为止；合伙形式机构，以土地估价师名义备案并接受

行业自律管理的执业土地估价师人数为准，自 3 人起计分，分满

为止。

（三）资深会员人数：指在机构执业且以土地估价师名义备

案的中估协资深会员人数。

（四）中估协专家、青年专家人数：指在机构执业且以土地

估价师名义备案的受聘于中估协的专家、青年专家人数。

（五）连续获得 A 级资信次数：指自最近一次评级上溯连续

取得中估协 A 级资信的次数。

（六）其他相关执业资格：指机构具有的登记代理、矿业权



评估、土地规划等资格，并附证书原件扫描件。

（七）报告审核制度：指估价报告三审制度，并附制度原件

扫描件。

（八）内部管理制度：指机构内部人事、财务及估价报告归

档管理制度，并附制度原件扫描件。

（九）职业风险基金或职业责任保险：指按照《关于印发土

地估价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中估协发〔2005〕

32 号）规定计提比例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或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土

地估价行业职业责任保险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估协发〔2013〕

56 号）购买职业责任保险。附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留存的账目扫描

件或职业责任保险单扫描件。

（十）员工社保及公积金：指机构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及

公积金，附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机构缴纳员工社

保证明及公积金缴费证明，如各地有关于社保及公积金减免或延

期政策，请加附该政策文件的扫描件。

（十一）是否按时足额缴纳会费（2022 年团体及个人会费）：

指机构是否按时于2022年 6月 30日前足额缴纳2022年度中估协

单位会员会费及个人会员会费。

（十二）土地评估总额：指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土

地评估业绩的总额，该数据为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数据。

（十三）土地评估总面积：指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5月31

日土地评估业绩的面积总额，该数据为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数

据。



（十四）土地评估总收入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5

月 31 日土地评估业绩的收入总额，该数据为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

统数据。

（十五）土地估价报告备案数量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

年 5 月 31 日在报告备案系统上传的土地估价报告数量，该数据为

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数据。

（十六）重大项目土地评估数量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

年 5 月 31 日担任符合《重大项目土地评估指引》（中估协发〔2005〕

34 号）规定条件的土地估价项目总协调机构、参与机构的项目数

量。

（十七）其他相关业务收入：指机构开展土地估价以外其他

业务的收入，附机构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开展相

关业务收入的财务明细及说明。

（十八）机构年纳税额：指机构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

年5月31日的纳税总额，附税单及纳税总额汇总表等材料扫描件。

（十九）参加公益援助人次：指机构在 2021 年参加中估协公

益援助授课专家的人次。

（二十）捐款、捐物等慈善活动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

年 5 月 31 日机构参与的向社会、单位或个人捐款捐物等的慈善活

动，附慈善机构出具的捐款、捐物相关证明扫描件。

（二十一）近五年（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）

参政议政及其他社会荣誉：指近五年机构内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及

人大代表的人数、其他国家级及省级协会兼职人数、获得其他社



会荣誉的人数，附相关证明扫描件。

（二十二）接受媒体相关采访及报道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

2022 年 5 月 31 日机构接受省级以上媒体相关采访及正面报道人

次，附相关报刊、杂志扫描件或影像材料。

（二十三）参与地价动态监测情况：指机构参加地价动态监

测的情况。根据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价动态监测掌握的情况确

定。

（二十四）行业新业务拓展：指机构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

2022 年 5 月 31 日参加新业务拓展活动情况，包括开展林地、草

地、水资源、海域海岛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及评价评估工作，开展

自然资源资产清查、价格体系建设工作，开展自然资源资产委托

代理、自然资源清单编制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、自然资源

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工作。附相关业务委托书扫描件。

（二十五）参加中估协活动情况：

1.参加中估协组织的重点活动，如:

（1）参与《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》《林地估价技术规范》

《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》《草地估价技术规范》团标编制；

（2）参与中估协 2021 年度论文征集活动，并入选“创新守

正，展望未来—2021 年行业年会优秀论文集”；

（3）参与土地估价系列丛书编写工作；

（4）参与 2021 年土地估价报告工作评审会授课；

2.参与 2021 年中估协估价报告评审工作。

3.参与资格考试相关工作。



4.参与中估协其他活动。

（二十六）参加省级协会活动情况：指 2021 年 7 月 1 日至

2022 年 5 月 31 日机构参加省级协会活动情况。

（二十七）本年度承担并通过验收的课题项目：指 2021 年 7

月 1日至2022年 5月 31日机构承担并已通过验收的课题项目数，

附课题验收证明扫描件。

（二十八）主办刊物：指机构主办土地估价及相关业务的专

业刊物，附创刊和最近一期刊物封面、目录扫描件。

（二十九）本年度发表论文及专著：指在 2021 年 7 月 1 日至

2022 年 5 月 31 日带有机构署名并由机构执业土地估价师执笔的

文章或论文，附目录清单，包括：发表刊物名称、发表时间、署

名人、刊号等，并提供发表刊物、杂志目录页及文章首页（包含

机构、作者名称）扫描件。

（三十）近五年（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）获

奖：指机构近五年获得各级所在行政区域级奖励、中估协或省级

协会奖励、其他奖励，附相关奖励证明扫描件。

机构上传材料为外语的，应附汉语译文。


